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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中的佛老因素及其性质
———戴震的辨析及其学术经验

李承贵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南宋以降， 程朱理学与佛老的关系便成了中国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分辨、 评论程朱

理学与佛老关系的学术史上， 戴震无疑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代表之一。 戴震基于气化论， 认定程朱理学的概

念、 命题以及义理脉络， 皆取之佛老， 诸如 “理”、 理气关系、 理欲关系、 去欲复性之义理脉络等， 无不

源自佛老， 并因此断定： 程朱理学的 “理” 是 “得之天具于心” 的空洞概念， 本体论是 “理” “气” 并为

本体的 “二本” 论， “理” “欲” 关系是重 “理” 轻 “欲” 的 “存理灭欲” 论， 义理脉络是变化气质的

“复其初”。 由于戴震对佛老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异端邪学， 因而程朱理学所得只能是佛老异端思想另一种呈

现。 不过， 戴震的判断和批评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从事实上看， 戴震的判断大多与事实不符； 从学理上看，
戴震的判断缺乏学理的支持。 研究戴震关于程朱理学与佛老关系的辨析和批评， 不仅可以推进对程朱理学

与佛老关系的思考， 而且可以获得极为宝贵的学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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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朱理学与佛老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重大公案之一， 吸引了历代学者思考、 争辩， 其中清代学

者戴震的观点十分醒目且具挑战性。 戴震认为， 程朱理学完全是佛老概念、 命题、 义理的移植， 从而

也沿袭了佛老的消极与错误。 那么， 戴震的判断与评价是否合乎实情呢？ 如果戴震的判断与批评不合

乎实情， 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希望有助于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入。

一、 程朱理学源自佛老举要

　 　 通常认为， 程朱理学是以 “理” 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不过在戴震看来， 程朱理学的

基本范畴、 命题、 义理脉络等， 都是从佛老思想体系中转运过来的。 此举其要者观之。
１． “理” 源自佛老

戴震认为， 作为程朱理学核心范畴的 “理”， 在 《六经》、 孔、 孟处极为少见： “ 《六经》、 孔孟

之言以及传记群籍， 理字不多见。” ① 那么 “理” 源自何处呢？ 戴震断定源自佛老。 戴震说： “其以

理为气之主宰， 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也。 以理能生气， 如彼以神能生气也……皆改其所指神识者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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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徒援彼例此， 而实非得之于此。”① 就是说， 程朱以 “理” 为 “气” 之主宰， 恰如佛老以 “神”
为 “气” 之主宰， 以 “理” 能生 “气”， 好比佛老以 “神” 能生 “气”， 因此， 程朱之 “理” 不过

是佛老 “神识” 的改头换面。 从孔孟之 “理” 的性质看， 孔孟的 “理” 乃人伦日用之完全落实， 程

朱的 “理” 则是超乎人伦日用之绝对本体， 因而程朱的 “理” 非源自孔孟， 只能源自佛老。 戴震说：
“圣人亦人也， 以尽乎人之理， 群共推为圣智。 尽乎人之理非他， 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矣。 推而

极于不可易之为必然， 乃语其至， 非原其本。 后儒从而过求， 徒以语其至者之意言思议， 视如有物，
谓与气浑沦而成……举凡天地、 人物、 事为， 求其必然不可易， 理至明显也。 从而尊大之， 不徒曰天

地、 人物、 事为之理， 而转其语曰 ‘理无不在’， 视之 ‘如有物焉’。”② 这就是说， 程朱只选择性地

发挥 “理” 之 “至” 的意涵， 将人伦日用之 “理” 推向极端， 最终成为无所不在、 无所不包的绝对

本体。 戴震说： “盖程子、 朱子之学， 借阶于老、 庄、 释氏， 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

余无所易。”③ 因此， 程朱的 “理” 只是由佛老的 “神识” 转说而已： “程子、 朱子就老、 庄、 释氏

所指者， 转其说以言夫理， 非援儒而入释， 误以释氏之言杂入于儒耳。”④

２． “理气二本” 源自佛老

一般而言， 程朱理学中理气关系的基本模式是 “理先气后” “理生气”， 所谓 “理” 本， 但戴震

认为是 “理气二本”， 而且源自佛老。 戴震说： “夫人之生也， 血气心知而已矣。 老、 庄、 释氏见常

人任其血气之自然之不可， 而静以养其心知之自然； 于心知之自然谓之性， 血气之自然谓之欲， 说虽

巧变， 要不过分血气心知为二本……程子、 朱子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 而进以理之必

然； 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谓之气质， 于理之必然谓之性， 亦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 而更增一本。”⑤ 由

于佛老认识到不能放任血气之自然， 所以主张用心知静养之， 而将心知之自然归为 “性”， 将血气之

自然归为 “欲”， 所以是分血气心知为二本。 程朱认识到不能放任血气心知之自然， 从而增加 “理之

必然”， 而视血气心知为气质， 视 “理之必然” 为性， 因此， 程朱虽然合血气心知为一本， 但又增加

了 “理” 这个本， 所以还是 “二本”。 程朱理学的 “理气二本”， 也表现在形体与神识关系的安排

上。 戴震说： “在老、 庄、 释氏就一身分言之， 有形体， 有神识， 而以神识为本。 推而上之， 以神为

有天地之本……遂求诸无形无迹者为实有， 而视有形有迹为幻。 在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己之私， 而理

得于天。 推而上之， 于理气截之分明， 以理当其无形无迹述之实有， 而视有形有迹为粗。 益就彼之言

而转之。”⑥ 在戴震看来， 佛老的本体是 “神识”， 这个 “神识” 在佛老思想体系中是绝对本体， 并

以之为实有； 而程朱的 “理” 从 “天” 处获得， 推至极点， 使 “理” “气” 分离， 以无形无迹的

“理” 为实有， 而视 “气” 为粗。 佛老将人身分为神识与形体， 以神识为本； 程朱视形气与神识为

私， 而 “理” 得于天， 所以是 “二本”。 因此， 程朱理学 “理气二本” 论完全是由佛老 “二本” 论

转出， 戴震说： “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 而以性专属之神， 则视形体为假合； 以性专属之理， 则苟

非生知之圣人， 不得咎其气质， 皆二本故也。 老、 庄、 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 此尊理为超乎阴

阳气化。”⑦ 质言之， 程朱与佛老一样， 基于对血气心知之自然致害的认识， 提出处理血气心知之自

然所带来的问题而形成 “理” “气” 二本。 佛老以 “性” 属神， 视形体为假合， 即形体与神是没有

关联的两物， 所以是 “二本”， 程朱则以 “性” 属 “理”， 以形气为假合， 而 “理” 与气质无关， 从

而也是 “二本”。 因此， 程朱理学是 “理气二本”， 且源于佛老。 依戴震， 佛老之所以分神识与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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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二本”， 程朱之所以分 “理” “气” 为 “二本”， 皆缘于忧虑血气心知的自然性泛滥。 那么， 程

朱是如何处理 “理” “欲” 关系的呢？ 其处理方式与佛老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３． “存理灭欲” 源自佛老

佛老分血气、 心知为 “二本”， 且在于以 “心知” 规范 “血气”、 以 “神识” 规范 “形体”， 此

意味着对 “欲” 的限制， 因而佛老必然禁欲。 那么， 程朱是否主张 “存理灭欲” 呢？ 戴震的回答是

肯定的。 佛老视 “欲” 为害， 程朱却以之为圣人之言。 戴震说： “老氏所以言 ‘常使民无知无欲’，
彼自外其形骸， 贵其真宰； 后之释氏， 其论说似异而实同。 宋儒出入于老、 释……故杂乎老、 释之言

以为言。 《诗》 曰﹕ ‘民之质矣， 日用饮食。’ 《记》 曰﹕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 圣人治天

下， 体民之情， 遂民之欲， 而王道备。 人知老、 庄、 释氏异于圣人， 闻其无欲之说， 犹未之信也， 于

宋儒， 则信以为同于圣人， 理欲之分， 人人能言之。”① 佛老提倡 “无欲” 论， 外形骸而以真宰为

贵， 程朱则杂佛老之言以为己说。 佛老以 “无欲” 为尚， 程朱则以 “理” 本论呼应。 戴震说： “老、
释之学， 则皆贵于 ‘抱一’， 贵于 ‘无欲’； 宋以来儒者， 盖以理之说说之。 其辨乎理欲， 犹之执中

无权； 举凡饥寒愁怨、 饮食男女、 常情隐曲之感， 则名之曰 ‘人欲’， 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 其所谓

‘存理’， 空有理之名， 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 何以能绝？ 曰 ‘主一无适’， 此即老氏之 ‘抱一’ ‘无
欲’， 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 且明中曰， ‘一者， 无欲也’。”② 佛老所谓 “抱一” “无欲”， 程朱理

学则以 “主一” 契之， “主一” 者， 无欲也。 佛老主张 “欲生蔽”， 程朱理学奉其为至理， 戴震说：
“自老氏贵于 ‘抱一’， 贵于 ‘无欲’， ……周子 《通书》 曰： ‘圣可学乎？’ 曰： ‘可。’ ‘有要乎？’
曰： ‘有。’ ‘请问焉。’ 曰： ‘一为要。 一者， 无欲也； 无欲则静虚动直。 静虚则明， 明则通； 动直则

公， 公则溥。 明通公溥， 庶矣哉！’ 此即老、 庄、 释氏之说。 朱子亦屡言 ‘人欲所蔽’， 皆以为无欲

则无蔽， 非 《中庸》 ‘虽愚必明’ 之道也。”③ 这就是说， 佛老将 “蔽而不明” 的原因归为 “欲”，
所以必须去欲， 程朱理学认为无欲则圣、 无欲则理明， 所以程朱理学 “欲而蔽” 观念源于佛老。 总

之， 佛老对立 “理” “欲” 的观念被程朱理学全盘接受， 戴震说： “宋儒程子、 朱子， 易老、 庄、 释

氏之所私者而贵理， 易彼之外形体者而咎气质； 其所谓理， 依然 ‘如有物焉宅于心’。 于是辨乎理欲

之分， 谓 ‘不出于理则出于欲， 不出于欲则出于理’， 虽视人之饥寒号呼， 男女哀怨， 以至垂死冀

生， 无非人欲， 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 存之于心。”④ 这就是说， 程朱理学改佛老所私

者 （神识、 真宰、 真空） 为 “理”， 并以 “理” 为贵， 改佛老所言形体为气质， 并以气质有害为追

究对象； 但程朱所谓 “理”， “得之天具于心” 而与气化无涉， 于是便有了理、 欲之分， 非此即彼，
或出于理， 或出于欲， 二者必居其一； 这样， 人之饥寒哀怨、 垂死冀生因属人欲而被否定， “理” 便

成了空洞绝情之物。 因此， 程朱理学 “存理灭欲” 论源自佛老。
４． “义理脉络” 源自佛老

程朱主张 “存理灭欲”， 那么如何实现 “存理灭欲” 呢？ 戴震认为必须从义理上加以说明， 从而

表现为一种范导工夫进路的义理脉络。 戴震说： “老、 庄、 释以其所谓 ‘真宰’ ‘真空’ 者为 ‘完全

自足’， 然不能谓天下之人有善而无恶， 有智而无愚也， 因举善与智而毁訾之……程子、 朱子谓气禀

之外， 天与之以理， 非生知安行之圣人， 未有不污坏其受于天之理者也， 学而后此理渐明， 复其初之

所受。 是天下之人， 虽有所受于天之理， 而皆不殊于无有。”⑤ 按照戴震的分析， 佛老以真宰、 真空

为自足， 但又不能罔顾天下人恶、 愚的事实， 于是诋毁善与智， 而将恶、 愚归咎于 “欲”， 从而主张

无欲说。 程朱认为， 人除了气禀之外， 还受 “理” 于天， 圣人之外没有不污坏其 “理” 者， 因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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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学习以 “复其初”。 这样， 圣人之外的人虽然受 “理” 于天， 但实际上跟没有接受无异。 这就

意味着气质有恶， 从而与孟子性善说冲突。 因此， 为了契合孟子， 程朱分气质、 理义各为一性， 而将

理义之性归于天。 戴震说： “程子、 朱子见于生知安行者罕睹， 谓气质不得概之曰善， 荀、 扬之见固

如是也。 特以如此则悖于孟子， 故截气质为一性， 言君子不谓之性； 截理义为一性， 别而归之天， 以

附合孟子。 其归之天不归之圣人者， 以理为人与我。 是理者， 我之本无也， 以理为天与我， 庶几凑泊

附着， 可融为一。 是借天为说， 闻者不复疑于本无， 遂信天与之得为本有耳……而程子、 朱子亦见学

之不可以已， 其本有者， 何以又待于学？ 故谓 ‘为气质所污坏’， 以便于言本有者之转而如本无也。
于是性之名移而加之理， 而气化生人生物， 适以病性。 性譬水之清， 因地而污浊。”① 将理义归于天，
意味着天赋 “理” 于我， 从而为 “理” 与我凝合融为一体提供了保证。 但程朱又面对另一种困境：
一方面， 程朱主张学无止境， 另一方面， 如果 “理” 本有则无需学习。 所以， 程朱必须假设本有之

“理” 必然出现被 “污坏” 的情形， 便可以将 “理” 由 “本有” 置换为 “本无”， 这样， 也就转

“性” 为 “理” 了， 而气化生人生物过程中， 必然发生污坏 “性” 的情形， 于是必须相应地设计出

“灭欲复性” 的方法和工夫。 戴震说： “不过从老、 庄、 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之受形以后， 昏昧于欲，
而改变其说。 特彼以真宰真空为我， 形体为非我， 此仍以气质为我， 难言性为非我， 则惟归之天与我

而后可谓之我有， 亦惟归之天与我而后可为完全自足之物， 断之为善， 惟使之截然别于我， 而后虽天

与我完全自足， 可以咎我之坏之而待学以复之。 以水之清喻性， 以受污而浊喻性堕于形气中污坏， 以

澄之而清喻学。 水静则能清， 老、 庄、 释氏之主于无欲， 主于静寂是也。 因改变其说为主敬， 为存

理， 依然释氏教人认本来面目， 教人常惺惺之法。”② 这就是说， 程朱以气质为我， 又不能说 “性”
是非我， 所以将 “性” 归于天与我从而言 “性” 为我所有， 也只有将 “性” 归于天与我才能完全自

足， 进而断其为善， 从而使 “性” 区别于我， 因而虽然是天与我而自足， 仍然可以追究 “我之坏

性”， 从而为 “学以复其初” 提供根据。 这也就是以水清喻 “性”、 以 “受污而浊” 喻 “性” 堕于形

气中被污坏、 以澄清工夫喻学。 而所谓水静而能清， 便是佛老以 “静寂去欲” 之工夫， 程朱理学改

为 “主敬以存理”， 所以是佛老以 “常惺惺” 之法体认 “本来面目” 之工夫的移植。 因此， 程朱理

学 “去欲复性” 的义理脉络可以概括为： “以理坏于形气， 无人欲之蔽则复其初， 如彼以神受形而

生， 不以物欲累之则复其初也。”③ 诚如戴震所论， “理” 是至善， 得之于天； “理气二本”， “理” 为

气质所污坏； 气质具体表现为 “欲”， 以 “欲” 污坏 “理”， 因而需要 “灭欲复性”； “灭欲复性” 即

变化气质， 从而必须配置工夫； 如此便形成了程朱理学 “灭欲复性” 的义理脉络。 显然， 这种义理

脉络是 “理” “理气二本” “存理灭欲” 等概念、 命题的组合构造， 这些概念、 命题皆取自佛老， 因

而程朱理学 “灭欲复性” 的义理脉络不过是佛老义理脉络的改头换面而已。

二、 佛老影响程朱理学的性质

　 　 戴震不仅认为 “理” “理气二本” “存理灭欲” 及义理脉络源自佛老， 而且对这些概念、 命题及

义理脉络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１． 批评 “理自足” 说

戴震认为， 佛老的真宰、 真空都是完满自足的， 而程朱的 “理” 源自佛老， 因而程朱的 “理”
亦是自足的。 戴震说： “老聃、 庄周、 告子、 释氏， 谓得之以性皆同其神， 与天地等量， 是以守己自

足， 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 不必问学以充之。 宋儒或出焉， 或入焉， 故习其说者不得所据， 多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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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释。”① 但 “理自足” 说与孔孟思想相悖， 戴震说： “孟子言性善， 非无等差之善， 不以性为

‘足于己’ 也， 主扩而充之， 非复其初也。 人之形体， 与人之心性比而论之： 形体始乎幼小， 终于长

大， 方其幼小， 非自有生之始， 即撄疾病小之也。 今论心性而曰 ‘其初尽人而圣人， 自有生之始即

不污坏者鲜’， 岂其然哉！ 形体之长大， 质于饮食之养， 乃长日加益， 非 ‘复其初’； 心性之资于问

学， 进而贤人圣人， 非 ‘复其初’ 明矣……古贤圣知人之得于天有等差， 是以重问学， 贵扩充。”②

在戴震看来， 孟子虽然言性善， 但并非无等差， 而且不认为 “性” （理） “足于己”， 因而主张扩充

工夫以增益之， 而非 “复其初”。 这好比形体长大资于饮食、 心性美善资于学问， 因而不能说是 “复
其初”。 既然心性并非天生自足， 既然心性的美善需要学问， 那么， 程朱所谓 “理自足” 说便不足

信了。
２． 批评 “理气二本” 说

戴震不仅认为程朱 “理气二本” 源自佛老， 而且认为 “理气二本” 是错误的。 从宇宙万物化生

的秩序看， “气” 在先， “理” 在后， 从而不能 “理气二本”。 戴震说： “夫天地间有阴阳斯有人物，
于其推行谓之化， 于其合一谓之神， 天道之自然也； 于其分用耳目百体， 于其合一则为心， 生物之自

然也……人之血气本乎化， 人之心知配乎神， 血气心知无失， 配乎天地之德， 无憾无失， 夫是之谓理

而已矣。”③ 即谓有阴阳才有人物， 阴阳之推行即是化， 阴阳之合一即是神， 此乃天道自然； 阴阳大

化之分用， 即为耳目百体， 阴阳之合一则为心， 此即宇宙万物化生的自然过程。 因此， 人之血气本于

化， 人之心知匹配神， 血气心知无失， 则合乎天地之德， 如此无憾无失， 即是 “理”。 所以 “理” 在

“气” 后， 此即 “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 由 “血气” “心知” 关系看， 有 “血气” 才有 “心知”，
所以不能 “理气二本”。 戴震说： “天下惟一本， 无所外。 有血气， 则有心知； 有心知， 则学以进于

神明， 一本然也； 有血气心知， 则发乎血气之知自然者， 明之尽， 使无几微之失， 斯无往非仁义， 一

本然也。 苟岐而二之， 未有不外其一者。”④ 就是说， 有了血气才可能生心知， 由心知才可能进于神

明， 一体贯通， 故为一本； 有了血气心知， 那么发自血气之心知， 才能完整、 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血气

自然， 从而无时无地不表现为仁义， 所以是 “一本”。 从儒家 “理” “事” 关系基本主张看， “理”
在后， “事” 在先， 所以不能 “理气二本”。 戴震说： “后儒言理， 由于不知理， 要其后非原其先， 就

阴阳有阴阳不易之则， 就人物事为有人物事为之则。 以孔子言 ‘有物必有则’ 者转而言 ‘有则始有

物’。 且以 ‘理与气浑沦， 不害物二物之各为一物’。 故其言理也， 求其物不得， 往往取于老聃、 庄

周、 释氏所谓神者以为言， 欲超乎阴阳气化之上而并阴阳气化， 所见胥失之粗。”⑤ 孔孟的 “理”
“事” 关系主张是 “有物有则”， 先有 “事” 后有 “理”， 而程朱认为有 “则” 才有 “物”， 即便

“理” “气” 浑沦一处， 亦不妨碍是二物， 因而程朱是 “理气二本” 而与孔孟不符。
３． 批评 “存理灭欲” 论

为什么 “存理灭欲” 论是错误的？ 戴震对此做了以下分析： 一是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 戴震

说： “凡出于欲， 无非以生以养之事， 欲之失为私， 不为蔽。 自以为得理， 而所执之实谬， 乃蔽而不

明。”⑥ 这是说， 欲是生养之事， 有生养必有欲， 欲之所以泛滥失控， 不是因为认识之蔽， 乃是因为

利益之私。 但凡人皆不能舍生养之道， 故必有欲。 戴震说： “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 凡事为

皆有于欲， 无欲则无为矣； 有欲而后有为， 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 无欲无为又焉有理！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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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释氏主于无欲无为， 故不言理； 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 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 不贵无

欲。”① 有欲才有为， 此 “为” 归于 “至当不易” 即是 “理”， 因而 “理” 出于 “欲”， 而又使 “欲”
归于 “至当”， 因而 “存理” 并不意味着 “灭欲”。 二是与圣人之学不合。 戴震说： “夫尧、 舜之忧

四海困穷， 文王之视民如伤， 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 惟顺而导之， 使归于善。”② 此谓尧、 舜、
文王皆以 “为民谋欲” 为事， 只不过需要规范之而已。 而 《六经》、 孔、 孟又何尝以 “理” 抑制人

欲？ 戴震说： “ 《六经》、 孔、 孟之书， 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 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 而强制之也

哉！”③ 孔孟的 “理” 并非外乎人性而绝灭人欲， 而程朱的 “理” 与孔孟相反。 三是导致人丧失是非

观而说谎。 戴震说： “及其应事， 幸而偶中， 非曲体事情， 求如此以安之也； 不幸而事情未明， 执其

意见， 方自信天理非人欲， 而小之一人受其祸， 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 徒以不出于欲， 遂莫之或寤

也。 凡以为 ‘理宅于心’， ‘不出于欲则出于理’ 者， 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④ 由于程朱

之 “理” 是 “得之天而具于心” 的绝情欲之空， 且信奉 “非理则欲， 非欲则理”， 因此， 如果是非

清楚明白， 也就顺如其然， 但如果是非错综复杂， 必然导致以 “意见” 为 “理” 的现象， 并坚信

“意见” 出于 “理” 而非 “欲”， 从而不去提醒人们警觉其中的问题。 既然要求放弃 “欲” 才能求得

“理”， 但实际上人欲不可离， 所以人们为了表示自己求 “理” 而不得不 “忍割人欲”， 这不是赤裸

裸地诱使人们自欺欺人吗？ 戴震说： “今之言理也， 离人之情欲求之， 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 此理欲

之辨， 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 为祸何可胜言也哉！”⑤

４． 批评义理脉络

诚如上述， 戴震认为程朱理学源自佛老的 “理” “理气二本” “存理灭欲” 等概念和命题皆是错

误的， 因而由这些概念、 命题构成的 “去欲复性” 义理脉络当然也是错误的。 首先， “理” 非至足。
如戴震所言， 无论从事实角度看， 还是从儒家祖训看， 都不存在完满至足的 “理”， 人性的完善需要

学习和努力， 因而没有 “复其初” 之目标。 这样， “去欲复性” 的义理脉络之目标被否定。 其次，
“理气非二”。 在戴震看来， 无论从宇宙论看， 还是从理气关系看， 抑或从儒家祖训看， 都显示 “理”
源于 “气”， “理气” 是一本， 而且一本于 “气”。 既然 “理气一本”， 因而不能依此分出 “天地之

性” “气质之性”， 从而 “去欲复性” 义理脉络的理论基础被否定。 再次， “理出于欲”。 在戴震看

来， 无论从事实角度看， 还是从如儒家祖训看， “欲” 是人的自然之性， “理” 出于 “欲”， 有 “欲”
才有 “理”， 但作为 “欲” 之必然的 “理”， 责任是引导、 规范 “欲” 以提升 “欲” 的品质， 因此，
“去欲复性” 的工夫便成为多余。 概言之， “去欲复性” 义理脉络的目标、 基础、 工夫之所以都被否

定， 乃是因为这种义理脉络无法摆脱以下矛盾： “以理为我乎？ 以气质为我乎？ 设以理为我， 以气质

为理所寓于其中， 是外气质也， 如老聃、 庄周、 释氏之专以神为我， 形骸属假合是也； 设以气质为

我， 以理为气质所受， 是外理也， 如荀子以礼义属圣人之教是也； 二者皆我， 则不得谓纯乎善者一

我， 杂乎不善者又一我矣； 苟非两我， 则不得一譬之水， 一譬之地矣。”⑥ 在戴震看来， 如果以

“理” 为我， 即 “理” 先于气质， 则是外气质于我， 此如同 “佛老以神识为我， 以形骸为假合”， 所

以是分 “理”、 气质为二。 但戴震认为， “理” 出于气质， 而非 “得于天”。 如果以气质为我， 以

“理” 为气质所受， 则是外 “理” 于我， 此如 “荀子以礼义属圣人之教”， 亦是分 “理”、 气质为二。
但戴震认为， “理” 出于气质， 而非圣人所立。 如果以 “理”、 气质皆为我， 那就不能说 “纯乎善者

是一个我， 杂乎不善者是另一个我”， 而实际上， 程朱理学是 “纯乎善者一我， 杂乎不善者又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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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气质” “理” 必有一个非我， 即 “理气为二”。 既然不能将 “纯乎善者” “杂乎不善者” 分属

两个我， 那就不会出现 “杂乎不善者污坏纯乎善者” 之情形。 如果 “理” 与气质不是两个我， 那就

不能一个比喻为水， 另一个比喻为地。 而实际上， 程朱理学是 “一个比喻为水， 一个比喻为地”， 所

以是 “气质一个我、 理另一个我”， 即 “理气为二”。 既然不能将 “理” 喻水、 将气质喻地， 那就不

需要 “变浊为清” 的工夫。 概言之， “外气质于我” “外理于我” “纯乎善者与杂乎善者各为一我”
“理为水气质为地” 等， 皆源于 “理气二本”， 亦即没有真正认识 “性”。 戴震说： “天之生物也， 使

之一本， 荀子推以礼义与性为二本， 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 老聃、 庄周、 释氏以神与形体为二

本……不知性耳。”① 为什么说程朱 “不识性”？ 因为作为 “性” 之气质与作为 “性” 之 “理”， 乃

是一体两面之关系， 并且， “理” 出乎气质而疏通气质。 戴震说： “性之欲， 其自然也； 性之德， 其

必然也。 自然者， 散之见于日用事为； 必然者， 约之各协于中。 知其自然， 斯通乎天地之化； 知其必

然， 斯通乎天地之德。 故曰 ‘知其性， 则知天矣’， 以心知之， 而天人道德靡不豁然于心， 此之谓

‘尽其心’。”② 因此， 所谓 “识性”， 就是能够正确地理解 “性之欲” 与 “性之德” 的关系， 能够正

确地处理 “必然” 与 “自然” 的关系， 认识到 “理” 因气化而生， “气” 是本， “理” 是 “末”。
对戴震而言， 程朱理学关于 “理” “理气关系” “存理灭欲” 内涵的界定及其义理脉络的设计都

是错误的， 戴震说： “学者转相传述， 适所以诬圣乱经。 善夫韩退之氏曰： ‘学者必慎所道。 道于杨、
墨、 老、 庄、 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 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 此宋儒之谓也。”③ 即谓程朱以

佛老之道行圣人之学， 犹如断港绝潢以航于海， 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 戴震的批评是否合情理呢？

三、 对戴震检讨的再思考

　 　 戴震基于自我视域中的 “程朱理学源于佛老”， 对程朱理学展开了系统的批判， 从概念到命题，
再到义理， 从形式到内容， 再到价值， 几无是处。 那么， 究竟如何看待戴震的批判呢？ 由于程朱理学

在中国哲学史、 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不能不对戴震的检讨进行再思考。
１． 程朱理学源自佛老问题

依戴震所辨， 程朱理学几乎所有内容皆是佛老的移植， 但这个判断并不合乎实情。 这里以 “理”
为例。 其一， “理” 源自儒家经典， 而非出自佛老。 程颢说： “吾学虽有所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

贴出来。”④ 那么从哪儿体贴出来呢？ 程颢说： “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 与圣人所以为圣人，
而吾之所以未至者， 求圣人之心， 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 用心， 昼诵而味之， 中夜而思之， 平其心，
易其气， 阙其疑， 其必有见矣。”⑤ 原来是从圣人之意中体贴出来！ 而且， 《六经》 中有 “理”， 《易
传》 云： “天下之理得， 而成位乎其中矣。” （ 《易传·系辞上》 ） 《礼记》 云： “而万物之理， 各以类

相动也。” （ 《礼记·乐记》 ） 所以二程才会说： “斯理也， 圣人于 《易》 备言之。”⑥ 其二， 从 “理”
蕴含的思维形式看， 亦源自儒家经典， 程颐说： “天下物皆以理照， 有物必有则， 一物须有一理。”⑦

朱熹说： “凡天地生出那物， 便都是那里有那理。”⑧ 冯友兰认为， 程朱关于 “理” 的这种思维方式，
源自 《易》， 他说： “《易传》 的道则是多， 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 正是从这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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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推导出 ‘理’ 观念。”① 其三， “理” 的内涵是伦理。 或许有人认为， 戴震讲程朱的 “理” 源自佛

老是从 “理” 的特性言， 即 “理” 类似于佛老的 “神识” “主宰” 等， 这就更不能说源自佛老， 因

为程朱的 “理” 与佛老的 “神识” 有着本质差异， 二程说： “人伦者， 天理也。”② 朱熹说： “理便是

仁义礼智。”③ 显然， 程朱的 “理” 不是 “神识” 可以等同的。 诚如高攀龙所说： “圣人之学， 所以

异于释氏者， 只一性字。 圣人言性， 所以异于释氏言性者， 只一理字。” （《心性说》 ） 程朱理学与佛

教的根本差别就在一个 “理” 字。 最后， 程朱批评佛老无 “理”。 程朱认为佛教根本就没有 “理”。
如朱熹说： “佛说万理俱空， 吾儒说万理俱实。” 既然程朱理学的 “理” 之概念、 “理” 之思维方式、
“理” 之内容旨趣等皆源于儒家， 而且二程兄弟、 朱熹等理学家无不致力于批评佛老思想中无 “理”，
明辨佛老之 “理” 与儒家之 “理” 的差别， 怎么能简单地断定 “理” 源于佛老？

２． 程朱理学的本体论形态问题

哲学上的 “二本论” 或二元论， 是认为多样性世界有两个不分先后、 彼此独立、 平行存在和发

展的本原的哲学学说。 那么， 程朱理学中是否存在两个不分先后、 彼此独立、 平行存在的本体呢？ 即

所谓 “二本” 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 其一， 就时间先后顺序言， “理” 先 “气” 后。 朱熹

说： “未有天地之先， 毕竟也只是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 无人无物， 都无该

载了。 有理便有气， 流行发育万物。”④ 就是说， 即便宇宙万物全部毁灭了， 这个 “理” 仍然屹立不

灭。 因此， 如果以先后顺序判断， 程朱理学显然是 “一本”。 其二， 就逻辑顺序言， “理” 是 “气”
所以然者。 程颐说： “ ‘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非阴阳也， 所以一阴一阳道也。”⑤ 即说 “理” 与阴阳

并非一个东西， “理” 是阴阳所以为阴阳的根据。 朱熹说： “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 但推上去时，
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⑥ 陈来分析说： “这种逻辑在先的思想， 实际上仍然认为理是本、 是体、 是

第一性的， 气则是第二性的。”⑦ 其三， “理” 是绝对的、 永恒的， “气” 是相对的、 变易的。 二程

说： “理在天下只是一个理， 故推至四海而准。”⑧ 程颐说： “以有限之形， 有限之气， 苟不通之以

道， 安得无限量？”⑨ 冯友兰解释说： “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者， 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I0 “理” 是

无限的， 超越的。 因而如果以是否具有绝对性判定 “一本” 或 “二本”， 那么程朱理学显然也是 “一
本”。 其四， 戴震将程朱的 “理” 与自己主张的 “气化生万物” 的 “一本” 嫁接在一起， 视程朱的

“理” 为气化歧出之物， 与气分离而独立为本体， 所以是 “二本”。 但如上所言， 程朱理学的 “理”
并非气化而有， 而是先于 “气” 的存在， 所以是 “一本”， 而且一本于 “理”。 其五， 程朱理学的

“变化气质” 说， 并不需要以 “二本” 为基础， 因为 “理” 是至上本体， “气” 是污坏 “理” 者， 朱

熹说： “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 性则太极之全体。 但论气质之性， 则此全体堕在气质之中耳， 非别有

一性也。”�I1 既然， 在 “理” “气” 关系中， 就时间而言， “理” 先于 “气”， 就逻辑关系而言， “理”
是根据， “气” 是末用， 就形上、 形下关系言， “理” 绝对， “气” 相对， 就一多关系言， “理” 是

一， “气” 是多， 就 “性” 之结构言， 天地之性、 气质之性不是两个 “性”， 只有天地之性， 而且，
作为天地之性的 “理” 并无任何改变， 只是被气质遮蔽而已， 显然， 这种遮蔽 “理” 的 “气”，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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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本体的资格。 因此， 戴震断定程朱理学的本体论形态为 “理气二本” 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
朱熹说： “天下无二本， 故乾坤变化， 万类纷揉， 无不由是而出。”① 万类纷杂， 只有一本， 这个一本

就是 “理”， 朱熹说： “天道者， 天理自然之本体， 其实一理也。” （ 《论语集注·公治长》 ） 足见程

朱 “理本论” 之明晰、 之确凿。
３． 程朱理学中 “必然” 与 “自然” 关系问题

戴震耿耿于怀的， 是程朱理学中的 “自然” 与 “必然” 关系， 即认为在程朱理学中， “必然”
在 “自然” 之外， 崇尚 “自然” 而废弃礼义， 以 “必然” 抑制 “自然”。 那么， 戴震的判断和批评

是否合乎实际情形呢？ 首先， 程朱理学的 “必然” 并非源自 “自然” 之外， 而是源于现实生活。 历

经动乱而建立起来的宋王朝， 百废待兴， 知识分子天生具有济世情怀、 担当精神， 诚如张载 “为天

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所展示的， 对新的朝代充满期待， 也希望投

身于这个时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此， 程朱理学提出的 “理” （必然） 完全是顺应时代需要的结

果， 因而 “理” 虽然 “先于” 生活但不离生活， 二程说： “离阴阳则无道。 阴阳， 气也， 形而下也。
道， 太虚也， 形而上也。”② 朱熹也认为 “理” 不离 “气”， 他说： “理未尝离乎气。”③ “理” 或

“道” 即本体即理想， “气” 或 “器” 即末用即生活， 所以程朱皆主张 “理” 不离 “气”、 本体不离

生活， 因而 “理” 是程朱建立的意义世界。 牟宗三说： “惟天理是绝对的最后的。 此是一切价值之标

准， 是最高的价值， 是价值自己， 一切事业因它而可能， 亦因它而有价值……它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永

恒意义的。”④ “理” 是人间道德的本体， 是伦理秩序的根据， 是程朱的意义世界。 因此， 程朱理学

的 “理” 是基于生活建构起来的极则， 而非戴震所言犹如佛老的主宰、 神识， 这是对理学的严重误

读， 也太冤枉了理学家们了。 亦因此， 如果说程朱的 “理” 是 “得之天而具于心”， 也只是描述

“理” 之形上特性而已， 即言 “理” 具有超越性、 绝对性， 是价值本身。 因此， 不能简单地认为程朱

理学的 “必然” 是空， 是意见。 其次， 程朱理学的 “必然” 并不意味着废弃礼义。 戴震认为， 程朱

的 “必然” 等同于佛老神识， 从而以 “理” 为贵， 继而鄙视阴阳、 废弃人伦。 戴震的这个判断亦是

站不住脚的。 这是因为： 第一， “理” 是儒家伦理的根据， 朱熹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天得之而

为天， 地得之而为地， 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 又各得之以为性。 其张之为三纲， 其纪之为五常， 盖皆

此理之流行， 无所适而不在。”⑤ 宇宙间只有一个 “理”， 这个 “理” 是万物所以然的根据， 三纲五

常是 “理” 之发用流行， 所以是 “自然” 的 “极则”， 何谈废弃礼义？ 第二， “理” 是儒家伦理义理

的支撑， 朱熹说： “盖性中所有道理， 只是仁义礼智， 便是实理。”⑥ “性” （理） 是本体， 伦理具有

“性” 的特点， 从而因为 “性” 或 “理” 而被肯定， 仁义礼智乃 “理” 具体内容。 第三， 程朱理学

在实践上建构、 发展了儒家的 “礼”。 朱熹说： “圣人说个本体如此， 待做处事事著实， 如礼乐刑政，
文为制度， 触处都是。”⑦ “复礼” 是程朱的使命， 朱熹说： “圣人之教， 所以以复礼为主。”⑧ 而且，
朱熹批评佛老废弃人伦之理， 特别是禅宗， 则是将伦理彻底清除： “庄老绝灭义理未尽至， 佛则人伦

灭尽， 至禅则义理灭尽。”⑨ 因此， 戴震批评程朱的 “必然” 废弃礼义， 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 再

次， 程朱理学的 “必然” 亦不意味着抑制 “自然”。 戴震认为， 程朱的 “必然” 乃 “强制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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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从者”： “必然者， 不易之则也， 非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也。”① 那么， 戴震的判断是否合乎实

际呢？ 第一， 程朱理学的 “必然” 关怀 “自然”。 张载就认为， 饮食男女乃人之天性， 无人可缺， 张

载说： “饮食男女皆性也， 是乌可灭？” （ 《正蒙·乾称》 ） 二程也认为， 感官欲望、 喜怒哀乐乃人自

然之性， 直率纯真， 是为 “天真”， 如果去除感官欲望、 抑制喜怒哀乐， 则必丧失 “天真”， 二程说：
“耳闻目见， 饮食男女之欲， 喜怒哀乐之变， 皆其性之自然。 今其言曰： ‘必尽绝是， 然后得天真。’
吾多见其丧天真矣。”② 足见程朱理学对 “自然” 的肯定。 第二， 程朱的 “必然” 引导、 规范 “自
然”。 张载指出， 对于循 “理” 的自然情性， 可以之为悦， 对于悖 “理” 的自然情性， 则必须及时改

正， 张载说： “循理者共悦之， 不循理者共改之。” （ 《正蒙·中正》 ） 二程认为 “理” 代表大多数人

的利益， 公心而不失 “理”， 就是与广大民众同利， 而这种 “利” 必须得到肯定。 二程说： “理者天

下之至公也， 利者众人所同欲。 苟公其心， 不失其正理， 则与众同利。”③ 因此， 程朱理学的 “理”
绝非 “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也”， 而是顺其 “自然” 以疏导之， 此即谓 “理之所以具有超越的性

格， 不外是要从支配、 统制现实的理法中排除由气所造成的现象界可变性和多样性， 以保证其超时空

的普遍正确性”④。 可见， 程朱的 “必然” 不仅关怀 “自然”， 而且引导、 规范 “自然”， 从而升华

“自然” 的品质， 怎么会成为对 “自然” 的钳制呢？
４． 值得重视的学术经验

基于上述分析基本可以认定， 戴震关于程朱理学受佛老影响的辨析以及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与实情

存在较大出入。 那么， 何以如此呢？ 其中又隐含了哪些有益的学术经验呢？
其一， 哲学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否定彼此的依据。 戴震所以批评、 否定程朱理本论， 乃是在他看

来， 程朱的理本论与其主张的气化论形成了对立。 但戴震的气化论与程朱的理本论虽然存在根本性差

异， 却是可以并存的： 第一， 任务不同。 气化论是解释宇宙万物的来源、 结构的学说， 理本论则是探

讨宇宙万象所本所依的学说； 第二， 形式不同， 气化论是关于宇宙万物生成的自发性陈述， 理本论是

关于人文世界的自觉性建构； 第三， 特点不同， 气化论是物质决定论， 理本论是 “理” 为本的精神

本体论； 第四， 品质不同， 气化论属于自然世界， 亦可称谓科学宇宙论， 理本论属于人文世界， 亦可

称人文本体论。 可见， 戴震的气化论与程朱的理本论是完全不同、 各具其用的哲学形态， 因而戴震用

于否定程朱义理脉络的 “以理为我、 以气质为我、 二者皆我、 苟非两我” 四个假设都属无的放矢。
显然， 戴震并没有自觉到理本论的特殊性与合理性， 并由于没有这种自觉而导致对理本论的否定。 但

实际上气化论与理本论是可以共存的， 方东美说： “朱、 戴之间， 唯一差别， 在于前者视理为超越

性， 而统摄万有； 后者则视之为分析性， 而内在于个别事物之条贯。 此义足示： 理之重要性， 对宋儒

而言， 在形上方面； 然对戴震而言， 则主要仍在科学方面。”⑤ 这个判断非常精准。
其二， 判断学说的特性切忌以现象代替本质。 戴震对程朱理学与佛老关系的判断和对程朱理学的

批评之所以出现不合乎实际的情形， 在于他的认知主要还是停留在表面上和形式上， 以现象代替本

质。 比如， 断定程朱 “理” 来源于佛老， 但无论是从概念上看， 还是从内容上看， “理” 遍存于儒家

经典， 并且其核心内容是儒家伦理， 是儒家诸般伦理的本体， 是儒家的意义世界， 而与佛教的 “神
识” 有着本质差别。 再如， 认定程朱理学的本体论是 “理气二本”， 可是， 程朱理学的 “理” 是基于

对社会现实批判而建构的本体， 并非在 “心知血气” 基础上增加的本体， 更不是纯粹先验的概念，
而是一种客观精神， 因而戴震的判断是表面的。 再如， 戴震关于程朱理学鄙视生活、 弃绝人伦从而与

圣人之学不符的判断， 也是止于现象的判断。 如上所言， 程朱理学的 “理” 蕴含了对人间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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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生命的深切关怀， 不仅肯定人生， 而且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 不仅不弃人伦， 而且肯定赞颂人

伦， 其本质是在世的， 而戴震的判断显然没有触及此， 所以是表面的。 可见， 戴震的判断和批评之所

以不合乎事实， 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认识和判断仅停留在表面上， 而没有触及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的

本质差异， 只注重形式的对比， 不注重内容的分析， 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因而很难说戴震对程朱理

学的本质结构和现实效果做到了透彻的把握。 相比戴震， 胡适似乎更能全面地认识程朱理学， 胡适虽

然继承了戴震批评程朱理学的思路， 但也注意到 “理” 之积极面， 认为 “理” 具有 “平等精神， 使

个人的价值抬高”① 之积极内涵。
其三， 客观地对待解释实践及其基本要素。 解释实践显形的、 基本的元素主要有被解释文本、 解

释主体、 解释过程、 解释结果， 因而如果希望对文本的解释获得成功， 或许务必做到： 第一， 客观地

对待文本。 作为客观精神的文本进入解释者视域， 解释者对文本所持的态度应该是客观的、 同情的，
而不是根据自己先在的价值主观地、 随意地进行批评和否定， 施莱尔马赫说： “我们必须努力成为文

本所期待的直接读者， 以便理解暗示的意思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 和把握比喻的精确含义。”② 戴震主观地视佛

老为异端邪学， 批评、 否定佛老的本体论、 心性论、 工夫论， 视佛老对程朱理学的影响为负面， 之所

以如此， 就在于戴震将其认同的价值彻底地贯注于其分辨佛老影响程朱理学的学术实践中， 贝蒂说：
“理解必须要达到与作为心灵客观化物的文本所根深意义完全符合。 只有这样， 结论的客观性才被保

证是基于可靠的解释过程。”③ 戴震的理解显然没有达到与佛老影响程朱理学这一文本及其所蕴含的

意义相符合， 原因就在于让价值完全主宰了他的学术思考和判断而不留任何余地。 第二， 客观地认识

解释活动的复杂性。 大凡解释实践， 无不是一种复杂的、 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诚如加达默尔说： “理
解并不是一种复制的过程， 而总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完全可以说， 只要人在理解， 那么总是会产生

不同的理解。”④ 程朱对佛老的解释自然不能例外。 但戴震不能认识解释实践的复杂性， 将程朱学派

对佛老的诠释简单化、 平面化， 片面地视为几个概念的拼凑和移植， 严重低估了程朱学派在接受消化

佛老思想实践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创造， 程朱学派吸收消化佛老而成就程朱理学， “不仅包容了被解释

的对象， 而且包容了解释者自我理解”⑤。 戴震忽视了程朱学派的自我理解， 因而所做的分析和判断

不能不失之偏颇。 第三， 客观地对待解释结果。 一般而言， 解释实践必然发生 “意义增加”， 加达默

尔说： “谁想理解某个文本， 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 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 那么解

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⑥ 在程朱对佛老展开的解释实践中， 将佛老思想与儒学融为一

体， 在理论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就是一种 “筹划”， 在这个筹划中必然出现 “意义的

增加”。 戴震不能客观地、 积极地、 同情地理解和评估程朱学派之于佛老的解释实践， 无视程朱学派

在解释佛老实践中生发的 “新义”， 等同被解释文本与由解释主体通过解释创造的新文本， 将没有被

程朱学派吸收消化的佛老思想等同于程朱理学， 从而无视了程朱学派作为解释主体的价值， 亦无视了

程朱理学作为新文本存在的价值。 因此， 戴震关于程朱理学与佛老关系的判断和评价， 不仅有违解释

学理论， 而且背离了程朱理学与佛老关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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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ｍｅ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ｍ． Ｔｈｅ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ｈａｓ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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